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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B1
承辦人：楊雅捷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8463
傳真：(02)29689917
電子信箱：AL363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資訊教育輔導小組(板橋國

小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1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1167696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11122063356_111D2370904-01.pdf)

主旨：轉知「111學年度科技領域中央輔導群辦理【媒體素養教

育融入式教案工作坊】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11年8月31日高師大工教字

111100636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工作坊為系列課程，共有9梯次，每梯次分兩場實施，

分別於第1、2學期辦理，報名成功後，視同參加兩階段課

程，請參閱計畫第4點。

(一)每梯次第1場：於第1學期辦理，6小時，針對媒體素養教

學指引以領域課程主題澄清教學重點，以素養導向教學

設計原則進行融入式教案設計。並應於第2場回流之前完

成教學實踐紀錄。

(二)每梯次第2場：於第2學期辦理，3小時，針對以實踐之融

入式教案進行回流分享，並共備修正；鼓勵與會教師於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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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輔導團期末研討會分享教案。

三、活動對象：

(一)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科技領域輔導小組及國小資訊教育

議題小組輔導小組輔導員。

(二)本局同意參與教師公假(課務排代)登記。

四、活動參加與報名：

(一)請參加人員至表單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

/1FAIpQLSfDYwwugGQlwdPna0vjzCJVazBGVWjYgc6m2fRLQG

bTrGQ-vQ/viewform報名，俾利人數統計，各場次依據簽

到退覈實發給研習時數。

(二)每場次活動人數上限20人，參與人員錄取優先順序如

下：

１、協辦縣市輔導團之科技領域、資訊議題輔導員。

２、協辦縣市輔導團之其他領域、議題輔導員。

３、外縣市輔導團之所有領域、議題輔導員。

(三)報名後寄送錄取情形通知至表單登錄之電子信箱，爰請

提供有效及正確電子信箱。經錄取通知後，如不參加者

請通知主辦單位，以便通知有意願學員參加。

五、相關資訊同步公告於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

(簡稱CIRN，修正時亦同)，路徑：CIRN/輔導團/科技領域

(https://cirn.moe.edu.tw/Module/index.aspx?

sid=1179)。

六、檢附旨揭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科技領域輔導小組(明志國中)、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
團國小資訊教育輔導小組(板橋國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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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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